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
陕油教发〔2014〕11号


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实施意见
各义务段学校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《陕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基一〔2014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服务好油田职工，规范石油普教中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行为，大力促进教育公平，结合长庆油田矿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要求，结合油田生活区实际，健全科学、明晰、便利的义务教育入学制度，规范招生入学行为，提高教育治理水平，促进教育公平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从2014年秋季新学年开始，各学校必须严格实行义务教育划片招生，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，不得以各类竞赛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依据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免试就近入学原则

凡年满6周岁（以户口簿为依据，计算时间至当年8月31日前）的儿童、少年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族、家庭财产状况、宗教信仰等，应当免试就近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

（二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

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各学校要建立和完善本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工作公示制度、咨询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，加强学校和家庭、社会的相互沟通。
（三）免费入学原则

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收费政策，义务教育学校不得收取任何形式与入学挂钩的费用（包括各种名目的捐资助学款）。
四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合理划定入学范围及对象
根据长庆油田矿区内适龄儿童的数量和分布、学校布局、学校规模、交通状况等因素，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，为各学校划定招生范围及对象。

1、长庆二中（初中部）：西安泾河工业区泾河大桥以北，油田小区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。
2、长庆八中：长庆兴隆园小区居住的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，长庆兴隆园基地周边工作且居住的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。
3、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：西安泾河工业区泾河大桥以南，油田小区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，高陵县泾渭镇米家崖村民子女。
4、长庆未央湖学校：长庆油田小区（长庆未央湖花园、长庆湖滨花园、长庆福润花园）居住的油田职工子女；景家堡、陈家堡、王家堡、八家村、后村、新房村村民子女。

5、长庆泾渭小学：西安泾河工业区泾河大桥以北，油田小区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。

6、咸阳长庆子弟学校：居住在咸阳油田矿区井下作业处、器材转运站、助剂厂、昌源服务处的职工子女。
7、礼泉分校：长庆油田礼泉基地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。
8、长庆七中：长庆油田延安河庄坪基地长庆常住户口职工子女。
（二）确保入学工作平稳有序
入学范围及对象划定后要保持相对稳定，确需调整时，要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参与，进行论证。对热点学校进行学区调整时，要事先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和风险进行评估，制定工作预案，积极做好宣传，确保稳定。各学校应充分利用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实施小学入学、小升初工作，严格实行“一人一籍、籍随人走”，为入学登记、招生范围调整等提供基础性保障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入学程序

各招生学校要在6月份完成新生入学登记公告发布及报名登记工作；7月份完成报名相关材料审核及录取新生的确定工作；8月份完成新生入学通知书的发放及新生报名入学工作。
招生工作结束后，各学校要及时将招生情况书面报告中心。

（四）全面实行阳光招生

小学入学、小升初要实行规范入学，阳光招生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学校要按照中心有关规定，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招生政策，包括学校学区划分、招生计划、入学资格、报名材料、报名时间以及工作咨询方式、监督举报平台等。积极做好信访接待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校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建立工作推进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。要明确工作目标任务，建立科学有序、运转高效、公正透明的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机制。落实工作责任，强化过程管理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确保入学工作平稳有序。
（二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各学校结合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工作方案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，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，稳妥推进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工作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要严格控制班额，接收的新生要随机均衡分班，不得设立实验班、重点班等。各学校每年6月10日前要将招生工作方案报中心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校要充分利用板报、网络、公告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，让社会支持，让家长理解，积聚工作正能量，营造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中心将建立督导检查机制，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进行专项督查，并将督查结果与年度目标考评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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